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國小教師加註輔導專長26學分班   
                學分抵免審核表           102.7.31製表
    班別： 102 年度國民小學教師在職進修加註輔導26學分班(班次：_____ )   
    學生姓名：                  學號：(報名時免填)           申請日期：                             
	已修科目
名稱
	學分數
	成 績
	擬抵免部訂
應修科目名稱
	必選修
	學分數
	師培中心
初核結果
	相關學系
審核結果

	
	
	
	
	
	
	
	

	
	
	
	
	
	
	
	

	
	
	
	
	
	
	
	

	
	
	
	
	
	
	
	

	
	
	
	
	
	
	
	

	
	
	
	
	
	
	
	

	
	
	
	
	
	
	
	


備註：
一、加註輔導專門課程與教育專業課程不得重複採計，換言之，申請抵免或採認之學分，如已採認為國民小學教師證之學分，則不得重複採認為加註專長專門課程之學分。

二、若民國99年(含)後取得國民小學教師證者，請檢附修畢國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學分證明書。
三、如【修習輔導20學分班】以推廣教育學分申請抵免或採認，依規定以該推廣教育學分班以年度事前報教育部核定開辦之教師在職進修學分班為限，並請檢附下列文件後，再行申請學分抵免。
    (1)該推廣教育學分班教育部核定開設公文 (2)該推廣學分班教育部核定計畫書    
    (3)該推廣教育學分班開課科目一覽表     (4)成績單（正本）           (5)學分證明書
四、依本校抵免學分要點規定，抵免學分之申請只能辦理一次。
    (1)抵免之學分未規定上限，如修習課程科目與擬抵科目相似，請提供課程大綱俾利審查。
    (2)抵免以相同學分數抵免為原則，已修習學科之學分數低於擬抵免學科之學分者，不得抵免；以多抵少者，抵免後以少學分登記。

    (3)學分抵免未盡事宜，依照相關規定辦理。
五、申請學分抵免應檢具原修讀科目學分之歷年成績表、課程大綱俾憑以抵免。
六、請於成績單「已修習科目名稱」欲抵免之科目用螢光筆劃記，「擬抵免部訂應修科目名稱」請參見本校「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輔導專長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填寫科目名稱。
七、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